




若按照截至申请日公司股份总数 511,012,097 股为基数进行分配，如以申请

日前一个交易日（以 2021 年 5 月 10 日为例）收盘价 10.58 元/股为前收盘价格，

除权（息）参考价格=前收盘价格-0.06 元/股=10.58 元/股-0.06 元/股=10.52 元/股。 

除权除息参考价格影响=|根据实际分派计算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格—根据虚

拟分派计算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格 |÷根据实际分派计算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格

=|10.52-10.5207|÷10.52≈0.0067%<1%。 

因此，公司累计回购的股份是否参与分红对除权除息参考价影响小于 1%，

影响较小。 

四、结论 

保荐机构认为，博敏电子本次差异化分红事项符合相关规定，不存在违反《公

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的情形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

情形。 

 

 

 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差

异化分红事项的核查意见》之盖章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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